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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有表决权监事 3人，参与表决监事 3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本

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以书面送达形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志良先生主持。经与会

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公司《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披露提示性公告》同时刊登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 3人，占有表决权监事人数的 100%，无弃权和反对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向的议案》  

全体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四川年产 4,800 吨 HDPE 缠绕增强管

项目尚未使用超募资金（含利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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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人，占有表决权监事人数的 100%，无弃权和反对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诏安 BT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全体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诏安 BT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415.60万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

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议案详

细内容参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人，占有表决权监事人数的 100%，无弃权和反对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